
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 年)的批复

川府函〔２０２２〕１３２ 号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:

«自然资源厅关于报 送 ‹ 四 川 省 国 土 空 间 生 态 修 复 规 划

(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 年) (送审稿)›的请示» (川自然资〔２０２２〕１８７ 号)收

悉ꎮ 经研究ꎬ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原则同意 «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(２０２１—２０３５

年)»(以下简称«规划»)ꎮ

二、«规划»实施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ꎬ认真落

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ꎬ牢固树立上游意识ꎬ坚决扛起上游

责任ꎬ全方位、全地域、全过程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ꎬ合力推进山

水林田湖草沙冰整体保护、系统修复、综合治理ꎬ筑牢长江黄河上

游生态屏障ꎮ

三、各地各有关部门(单位)要将«规划»作为全省开展国土空

间生态修复工作的重要依据和空间指引ꎬ聚焦重点流域和重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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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ꎬ细化完善任务清单ꎬ建立重大项目实施推动和监督机制ꎬ确保

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尽快落地落实ꎮ 自然资源

厅要牵头推动各级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重大项目上图入库ꎬ加强动

态监管ꎬ实现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“一张图”管理ꎮ

四、«规划»由自然资源厅印发ꎮ 自然资源厅要会同省直有关

部门(单位)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标准ꎬ做好相关规划衔接ꎬ适时

开展监督检查和评估问效ꎬ调整优化保护修复对策和进度ꎬ督促各

地落实«规划»目标任务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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